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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9 年全省

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行署）教育局：

为适应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新要求，切实加强全省普通

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管理，保证考试工作顺利进行，省教育厅现就

做好 2019 年全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（以下简称“学考”）工

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考试科目及时间

1.全省统一考试科目为思想政治、历史、地理、物理、化学

和生物。上述科目考试日期安排在 12 月的第一个双休日，具体

安排如下：

日期

科目及时间
12 月 7 日 12 月 8 日

8:00—9:30 思想政治 地理

10:30—12:00 物理 生物

14:00—15:30 历史 化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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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地市组织实施的考试科目为语文（朝语文和汉语文或蒙语

文和汉语文）、数学、英语（俄语或日语）、通用技术、信息技术。

语文、数学和外语学科考试在 11 月末前进行；通用技术和信息

技术考试在 10 月 15 日—25 日进行。

二、考试报名

1.全省学考统一考试科目和地市组织实施的考试科目均需

报名方可参加考试。

2.在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中注册学籍的学生具

备报名条件。各普通高中学校必须严格审查本校学生的报考资

格，杜绝无学籍和双重学籍学生报考。

3.各普通高中学校要对报名学生及相关信息进行核查，各级

学籍管理部门和学考管理部门要逐级把关，确保上传到省学考管

理平台的考籍信息规范准确。

三、考试组织管理

1.我省学考实行“教育行政部门指导和统筹，考试招生部门

具体组织实施，普通高中学校密切配合”的管理机制。

2.各地市和考区要成立学考工作领导小组，教育局局长任组

长，教育局主管副局长和招考办主任任副组长。领导小组成员应

履职尽责，统筹安排考试的各项工作，处理考试期间出现的各类

问题，保证考试的顺利实施。

3.全省学考统一考试需安排在标准化考点进行，相关学校有

义务承担考试任务并按要求做好工作。考点在考试期间实行全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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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闭管理，不得安排与考试无关的工作与活动。

4.各地要选聘责任意识强、业务素质高、身体状况好的人员

承担学考工作任务，监考员要选聘非普通高中教师担任；要对所

有受聘人员进行相关法律法规、职业道德、考务管理、作弊识别

等方面的培训，培训合格方可上岗；要全员签订考试安全责任书，

严格执行回避制度，确保学考工作人员履职尽责。

5.各地要把好试卷安全保密关，切实抓好试卷运送、保管、

分发、施考等关键环节的安全保密规章制度的落实和全程监管；

要加强对涉密场所及人员的管理和监控。

四、考试安全

1.各地要从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维护社会稳定的

高度，重视学考安全工作，争取当地政府的支持，在统筹协调学

考、治理考试环境、维护考试安全稳定、整肃考风考纪等方面层

层落实考试安全主体责任到岗到人，关键和重点岗位要实行一岗

多控、人技联防，形成既相互衔接又有效制约的工作机制，并逐

级签订《学考考试安全责任书》。

2.各地要按照教育部等 10 部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教育

统一考试环境综合治理和考试安全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制订本地

考试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方案，建立联防联控、齐抓共管的工作机

制。要集中开展净化涉考网络环境、查处销售作弊器材、净化考

点周边环境、打击替考作弊等专项行动，有效治理考试环境。

五、考风考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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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各地要通过多种渠道、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对考生和工作人

员的诚信和遵纪守法教育，重点宣讲涉考法律法规，使考生和考

试工作人员全面了解考试纪律，知晓违规违法行为严重后果。考

生及工作人员要全员签订《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》或《考试工作

人员考试安全责任书》。

2.省、市、县三级教育行政部门和考试招生部门要逐级采取

巡视、派人进驻考点等方式，加强考风考纪监督，规范考试秩序。

3.全省各考区、考点要设立举报箱和举报电话，在考前向社

会公布，并安排专门人员及时核查处理举报信息。

4.各地要完善防范和打击作弊活动的指挥协调机制，将防范

和打击利用高科技手段作弊活动作为考务管理的重点，制定切实

可行的管理方案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确保防范和管理各项工作

落到实处，坚决杜绝考生利用通讯工具作弊；对考试过程中出现

的重大情况或问题，要及时向省招生考试院报告。同时要继续执

行考后监控视频回放抽查机制和雷同卷认定机制，倒查考试作弊

和管理失职行为。

5.严肃查处考试违纪作弊等各类违规违法行为。各地要严格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(九)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

法》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和《黑龙江省普通高中学业

水平考试违纪作弊考生及工作人员处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严肃

处理考试作弊案件，追究当事人及相关人员责任；涉嫌犯罪的，

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。对公职人员违规违纪的，要依据《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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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《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》和《事业

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。对于因疏于

管理，造成考场秩序混乱、作弊情况严重的，要依法依规对相关

责任人严肃处理并追责问责，同时，按照党和国家有关规定追究

相关责任人和有关领导责任。

黑龙江省教育厅

2019 年 9 月 25 日

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。


